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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

关于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集团） 

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 

补充法律意见（一） 

  

  京天股字（2017）第 596-2 号 

 

致：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集团） 

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

（集团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嘉陵”或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担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

关联交易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的专项法律顾问，并已就本次交易事项出具

京天股字（2017）第 596 号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

限公司（集团）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法律意见》”）。 

依据上交所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出具的上证公函[2017]2402 号《关于中国

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集团）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信息披

露的问询函》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提及的相关法律事项，本所特出具本补充法

律意见。 

本补充法律意见系对《法律意见》的补充，并构成《法律意见》不可分割的

组成部分。本所在《法律意见》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

充法律意见。如无特别说明，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与《法律意见》中

有关用语释义的含义相同；《法律意见》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

法律意见为准。 

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中国嘉陵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书面同意，

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中国嘉陵本次交易申请

所必备的法定文件，随其他申请材料一并上报，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

  
基于上述，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

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问询函问题 5：草案披露，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中“100KW 底盘测功

机”系上市公司与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售后回租设备，该设备仍处租赁期，

设备所有权不属于上市公司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出售该机器设备是否符合《重

组办法》第十一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。请财务顾问、律师和

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答复： 

（一）出售该机器设备是否符合《重组办法》第十一条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

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

中国嘉陵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已和远东国际就“100KW 底盘测功机”的产权

归属问题及相关回购事宜进行了沟通，并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出具承诺，具体

承诺内容如下：（1）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对拟转让资产的评估过程中，已与远东国

际就上述售后回租设备提前回购事宜进行沟通，且远东国际已口头同意提前终止

《售后回租赁合同》并将相关设备回售给本公司。（2）本公司保证在本次交易的

交割日前完成上述售后回租设备的回购，若因未能提前终止《售后回租赁合同》

而影响该售后回租设备的交割，本公司将赔偿交易对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。 

截至 2017 年 11 月 29 日，中国嘉陵已和远东国际达成一致意见，中国嘉陵

用《售后回租赁合同》项下的保证金支付剩余租期的设备租金，中国嘉陵提前回

购上述售后回租设备。 

2017 年 11 月 29 日，远东国际向中国嘉陵出具《所有权转让证书》（编号：

IFELC4D036035-D-01）：“贵单位已经履行完毕贵我双方签署的编号为

IFELC14D036035-L-01 的《租赁合同》及相关补充协议（若有）项下全部义务，

我司将该合同项下的租赁物件所有权转让给贵单位。” 



  

 

综上所述，根据中国嘉陵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截至本

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，中国嘉陵已经取得“100KW 底盘测功机”的所有权，

该项设备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权利瑕疵，出售该设备符合《重组办法》第十一条第

（四）项的规定，不存在法律障碍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



